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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刑事诉讼中
,

事实是处理案件的根据
,

而证明案件事实的则是证据
。

证据作为一种手

段
,

它的基本作用是证明案件的实质真实
,

揭露犯罪
,

澄清是非
,

保护无辜
。

所以犷证据是

整个诉讼活动的中心
,

保证正确处理案件的基础
。

证据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收集证据和判断
、

使用证据
,

后者是以前者为前提
,

没有收集证据
,

就无所谓封断和使用证据
。

司法实践表明
,

在整个诉讼活动中
,

特别是侦查阶段
,

办案人员的主要精力和绝大多数时间
,

都是用在收集

证据上
。

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
: “

调查就象 `十月怀胎
’ ,

解决向题就象
`

一朝分娩
’ 。

调查就

是解决问题
。 ”
可见收集证据向题之重要

。

(一 )

收集什么样的证据?

这里主要涉及的是证据的相关性问题
。

客观性
、

相关性是诉讼证据的两个固有的本质特征
。

客观性
,

说明证据是不以人的意志

为转移而客观存在的事实
。

人们既不能对它创造
,

同时也无法否定
。

`

但是
,

作为以证据出现

的客观事实并不都是法律上所要求的诉讼证据
,

只有那些同案件事实存在内在联系的客观事

实
,

才能成为法律上所要求的诉讼证据
。

这种同案件存在内在联系的客观事实
,

是伴随案件

而发生的
。

这种内在联系是客观存在的
,

也是无法割裂的
。

这种内在联系
,

决定它可以证明
一

案件的真实情况
,

成为诉讼上不可或缺的证据
。

因此这种同案件存在内在联系的相关性
,

’

包

含着证据的诉讼本质
。

诉讼证据的相关性
,

同收集证据和判断
、

使用证据紧密相连
,

特别是
_

对收集证据的范围向题
,

具有决定的意义
。

应该说凡是具有同案件事实存在内在联系的证据
,

一般说都为处理案件所需要
,

应当进

行收集
。

司法实践中常常遇到
,

应收集的证据忽略了
,

不应收集的材料却搞了很多
, `

而真正

需用的却廖序无几
。

这种现象
,

可以说是办案人员对证据的相关性缺乏实质了解的绪某 (当

然不排除也有别的原因 )
。

因此
,

解决相关性向题
,

对收集证据尤其重要
。

-

哪些客观事实同案件有相关性
,

必须从案件的具体实际出发
,

往往不是从收集证据一开

始就能解决的
,

而是随着侦查
、

调查工作的深人逐步显示 出来的
。

因此
,

在收集证摺问题上
,

试由予先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或现成的框框
,

都是有害的
。

但是
,

这不等于说证据的相关性
,

是毫无边际的
。

因为任何事物都是有它自己的规律可寻的
。

证据的相关性亦然
。

“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

: “

审判人员
、

检察人 员
、

侦查人
.

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
,

收

集能够证实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
,

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
。 ”

这里清楚地给公检法办案人 员

指出了收集证据的原则范围
。

因此
,

在我们研究证据的相关性时
,

只要依照我国的剂法和刑

事诉讼法的要求
,

’

并认真总结我国司法实践经验
,

是完全可 能找出 有关证 据相关性 的大体

施围的
。



( 1 )犯罪事件是 否存在的情况
。

这是关系到能不能成为诉讼案件而应 否立案 的问题
。

这

是人民法院
、

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根据控告
、

检举和 自首材料
,

首先应当查明的问题
。

比

如杀人案
,

有无尸体
,

有尸体是自杀还是他杀
,

是 自杀有无威逼等情
,

都应弄清
。

(2 ) 有罪证据 方面
:

)l 形成犯罪构成要件的情况
。

这里包括
:

犯罪客体
,

即犯罪侵害 了什么
; 犯罪客观方面

,

即犯罪行为和犯罪结果 ; 犯罪的主体
,

即到一定年令和有责任能力的人
; 犯罪的主观方面

,

即有无故意和过失
。

这是犯罪构成的共同条件
,

只有这些要件的内容得到充分的证据证实
,

犯罪才能成立
。

这是每一犯罪案件缺一不可的
。

2 )每个构成犯罪的案件都应掌握的一般事实
。

犯罪人的 自然情况
,

犯罪的时间
、

地点
、

方法
、

手段
、

动机
、

目的等
。

这些对决定案情和决定案件处理有着重要作用
,

均应查证清楚
。

(3) 无菲证据方面
。

无罪证据是由于它对控告内容和有罪证据的否定
,

而同案 件事实发

生联系
,

因此又称否定证据
。

无罪证据没有自己单独的范围
,

因为它离开控告内容和有罪证

据
,

就失去诉讼意义
,

所证明的只不过是人的正常行为的一般行迹而已
。

无罪证据与有罪证

据相对立而存在
,

没有有罪证据便没有无罪证据
。

所以
,

无罪证据的范田
,

只能沿着上述有

罪证据所列各点相反的方向去调查收集
。

(4 )犯罪情节轻重 的证据方面
。

犯罪情节轻重的证据
,

属于有罪证据
。

它是基 于法律上

适用刑罚从轻从重和减轻的需要而同案件事实发生联系的
。

总的说包括我国刑法总则
、

分财

所列从轻
、

减轻和从重各条款之内容
。

从重方面
,

如累犯
、

主犯
、

教唆不满十八岁的人的犯

罪
,

奸污幼女犯
、

轮奸犯
,

以及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犯走私
、

投机倒把
、

诬陷罪

等
;
从轻

、

减轻方面
,

如自首
、

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八岁的人犯罪
,

又聋又哑和盲人犯罪
,

防

卫过当和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
,

予备犯
、

中止犯
、

未遂犯
、

从犯
、

胁从犯等
。

作为内容
,

当某一案件涉及某一方面时
,

就应收集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
。

(5 )其他根据具体案件需要证 明的情况
,

如气候
、

光线
、

风 向
、

温度等
。

这些看 来与案

件事实象似无关
,

但有时却可以成为决定某些犯罪行为是否发生的重要条件
,

而有的又可成

为检验证据可靠性的重要手段
。

以上五个方面
,

是根据我国刑法
、

刑事诉讼法的要求
,

结合我国司法实践而提出来的证助

事实与案件事实间的一个大体的关联范围
,

它不能也不可能包罗各种具体案件的实际
,

只能

作为我们收集证据工作的一般性参考
,

更主要的是应当从每一具体案件的实际出发
,

来决定

自己的调查范围
。

有的资产阶级法学家提出
“
凡是与案件处在予定的法律逻辑联系范围以外

,

或只处在疏远联系中的一切东西
,

不可能而且不应该成为调查的对象
,

因为这能引起证明程

序上不必要的阻碍
。 ”

这实际上是给收集证据规定 了框框
。

毫无疑义
, “
予定的法律逻辑联系

范围
” ,

是我们应该重视的
,

但它并不能对具体的纷繁复杂的案情
,

包罗净尽
。

比如证明证据

的证据
,

就不属于予定的法律逻辑联系范围
,

然而却是实践中常常要收集的
。

所以
,

这种论

点是不可取的
。

(二 )

怎样收集证据 ?

关于怎样收集证据的问题
,

古今中外历代的剥削阶级
,

由于阶级本性和经济
、

文化
、

科

技的发展情况的不同
,

采取了不同的方法
。

适应古代经济
、

文化落后状态出现了所谓神示证



据
,

向神明忏悔等
。

以所谓
“
血肤取实

”
的刑讯逼供

,

适应封建专制主义的需要
,

成为历代封

建地主统治阶级的
“

衙门
”
收集证据的主要手段

,

它在中国延续长达几千年
。

现代资本主义国

家
,

他们除了继续沿用刑讯逼供的方法外
,

随看科技事业发展
,

广泛运用着麻醉
、

心理侧验

器
、

催眠术等狡诈手段
。

这是一切剥削阶级唯心主义世界观和手中无真理
,

周围无群众的必
二然反映

。

我们与一切剥削阶级国家不同
。

我们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

一

我们手中有真理
,

周围有群众
。

人民群众有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和主人翁的责任感
。

我们是

辫证唯物主义者
,

我们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可知的
,

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因

此
,

我们在收集证据问题上
,

既不迷信神明
,

又坚决反对刑讯逼供和欺骗
、

引诱等非法手段
。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精神和多年司法实践经验
,

我们收集证据的基本方法是
:

专门工作

与群众路线相结合
。

过去我们曾把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归结为政法工作路线 ; 当然这

是泛指对政法工作的指导而言
,

然而它对收集证据来说
,

尤有其重要意义
。

所谓专门工作
,

就收集证据来说
,

主要是公安
、

检察的侦查和法院审理阶段的法庭调查
。

人民法院除对 自己管理的 自诉案件
,

要进行必要的调查收集证据工作以外
,

凡属公诉案件的

祛庭调查阶段
,

其任务主要是核对和补充证据
。

大量的收集证据工作
,

主要在公安
、

检察的

侦查阶段
。

所谓侦查
,

就是以收集证据为主要内容而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
。

为揭露犯罪
,

而

研究如何发现
、

收集
、

固定犯罪证据的问题
,

有很多学问
。

我国刑事诉讼法 规 定 的 讯向被

告
、

询问证人
、

勘验
、

检查
、

搜查
、

扣押物证书证
、

检查实验
、

鉴定等
,

就是侦查时专门工

作的主要内容
。

为了保证侦查行为的效率和质量
,

侦查人员除 了应当掌握犯罪对策学
、

犯罪

心理学等以外
,

还必须具有专门侦查技术
,

如刑事照像学
、 ,

痕迹学
、

司法弹道学
、

指纹学
、

祛医学
、

刑事化学
、

刑事物理学
、

警犬学
,

以及其他现代科学技术在侦查中的运用等
。

收集

证据是离不开专门工作的
。

但是
,

经验表 明收集证据单靠专门工作
,

也是不行的
,

必须同群

众路线结合起来
。

单靠专门工作
,

不相信群众
,

不依靠群众
,

就要犯神秘主义的错误
。

这是

因为专门工作有它的局限性
,

死情况多于活情况
。

死情况只有在活情况的说明对照下
,

才能

发挥其应有的效能
。

犯罪分子不是生活在真空当中
,

无论行为如何诡密
,

也逃脱不了人民群众

韵耳 目
。

人民群众在刑事诉讼当中
,

不但应该就亲自耳闻目睹的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
,

直接

作证
,

而且能够为收集证据工作提供线索和辨认证据
、

保全证据
。

实践表明
,

任何一个案件

侦破
,

都存在着人民群众为收集证据工作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

但是
,

收集证据工作单单俄靠

群众
,

摒弃专门工作
,

也是行不通的
。

收集证据是一项政策性
、

策略性
、

法律性很强的工作
,

特别是涉及到策略手段
、

技术手段等一些问题
,

都不是一般人民群众所能做到的事情
,

抛开

专门工作
,

单依靠群众进行
,

势必不能奏效
,

而且还要发生错误
。

按照法律规定
,

只有公
、

检
、

法机关才有权收集证据
。 “
四人帮

”

横行时期搞的所谓
“

群侦
、

群审
、

群判
” ,

造成了大批冤

假错案
,

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

因此
,

收集证据工作既离不开专门工作
,

也离不开群众路线 ,

既不能搞神秘主义单靠专门工作
,

又不能大撒手单靠群众
,

做尾巴主义
,

必须把两者很好结合

起来
。

实践表明
,

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
,

两者不仅是相辅相成的
,

而且又有互相制约和验证的

作用
。

例如
,

一九八O 年二月某地宾馆发生一起大盗窃案
。

发案后刑侦和技术人员迅即赶到

现场
,

从保险箱拉手上采获了犯罪分子留下的三枚指纹
,

从出纳办公桌玻璃板上采获一枚
。

破案 中
,

内部职工张某虽有重大嫌疑
,

但与所获取的指纹对不上
,

案件难破
。

经过滦人发动



群众
,

青年工人吴某想到发案前张某曾勾他作案
,

他未干
,

以后在发案的头一天张某曾领来

两个人在吴的宿舍住了一夜
,

其中一个姓桂
,

认为可能与本案有关
。

吴向其女友和父亲说了

这一可疑情况
,

在其女友和父亲的帮助下
,

吴向公安部门拐发了张的间题
。

公安部门根据吴

的揭发
,

查到了桂某和另一盛某
,

两人指纹与现场遗留指纹一致
,

并从桂
、

盛的住处分别起

出大 t 赃款
、

赃物
。

经过审讯
,

在确凿证据面前
,

张
、

桂
、

盛供认了合伙作案的全部案情
。

这个案件说明
,

如果单靠专门机关所取得的指纹
,

没有吴某的揭发
,

找到罪犯是困难的
。

但

是
,

如果只有吴某的揭发
,

没有通过专门工作所取的指纹作证
,

证实犯罪也是不容易的
。

由

于采用了两者结合的作法
,

案件很快就搞清 了
。

我们的公安
、

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
,

一直把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作为收集证据的

基本方法
。

多年的实践中
,

我们有时犯过神秘主义错误
,

也有时犯过尾巴主义错误
,

不论哪

种错误都 曾给办案工作带来了危害
,

直到我们纠正 了这种或那种错误
,

把两者紧密结合来起
,

我们的办案工作才又走上健全发展的道路
。

(三 )

为 了保证及时谁确地收集到可靠的证据
,

还必须注意以下各点
:

( 1) 及时性
。

及时性对整个诉讼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

它既涉及办案效率
,

也涉及办案质最
,

进而关系到能否充分发挥法律武器的作用
,

保卫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向题
。

所谓及时性
,

就

是收集证据的行动必须迅速
,

不错过任何有利时机
,

防止情况变化
。

司法实践当中
,

常常遇

到所谓的
“

大老难案
”
和

“
无头案

” 。

这些案件究竟难在哪儿呢 ? 多数情况下可以说就是难在收

集证据上错过了时机
,

时过境迁
,

情况发生了变化
,

没有收到应该收集到的真实证据
,

甚至

出现假证
,

鱼目混珠
。

这样
,

不但不能及时惩治犯罪
,

反而助长犯罪气焰
,

甚至影响办案质

里
,

冤枉好人
,

使司法机关本身陷于被动境地
。

所以
,

有人说
“
没有及时性

,

就没有主动权
;

掌握住及时性
,

就把握了主动权
” ,

这是有道理的
。

掌握及时性
,

首先要及时勘验现场
。

侦破一个案件
,

一般说都是从现场开始的
。

透过现

场
,

不但可以看出犯罪分子如何实施犯罪
,

而且可以收集到极为有价值的证据
,

如痕迹 (足

迹
、

血迹
、

指纹等 )
、

遗留物和凶器等
,

从而揭露和证实犯罪
。

但是
,

现场是容易遭到破坏的
。

有的是人为的 (如罪犯或与罪犯有关联的人的乘机破坏
,

或案外人进人现场毁损痕迹
,

挪动现

场物品
、

尸体等 )
,

有的是大 自然变幻造成的 (如雨
、

雪
、

风 )
,

把
“
原始现场

”

变成
“

变动现场
” ,

为收集证据工作带来极大困难
。

所以
,

发案后
,

侦查人员应不顾时间早晚
、

天气好坏
,

及时

赶到现场进行勘验
。

哪怕是
“
伪装现场

”
也好

,

必能从蛛丝马迹之中收集到有价值的证据或证

据线索
。

收集证据的过程
,

往往表现为查证与反查证的斗争过程
。

这除 了罪犯进行销赃灭迹
,

杀

人灭 日的活动以外
,

还有罪犯之间的串供
,

罪犯及与罪犯有关联的人
,

对证人实行威逼
、

科

诱和收买等
。

此外
,

证人之间有意无意地勾通情况
,

对收集证据也是不利的
。

因此
,

一 个有

经验的侦查员
、

检察员
、

审判员
,

当他一旦发现任何一个有价值的证据或证据线索以后
,

就

会马上跟踪追击
,

决不给坏人以活动机会
,

也不使证人之间得以互相勾通
。

这和打仗抢山头

一样
,

时间是一个决定因素
。

收集证据不及时
,

证人的情况也会发生变化
,

如死亡或迁移等
,

会使你收集不到或不能

及时收集到应该收集的证据
。

同时
,

证人的记忆力是受时间限制的
。

证言的价值大小与距离



见证时间长短
,

成反比例
。

( 2 )合法性
。

收集证据的合法性
,

主要是指收集证据的人和收集证据的方式
、

方法要合法
,

也就是说要由法定机关和祛定人员按照法定程序去收集证据
,

这样的证据
,

对判明案情才是

有意义的
。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
: “
人民法院

、

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的国家

机关
、

企业
、

事业单位
、

人民公社
、

人民团体和公民收集
、

调取证据
。 ”

这说明只有公
、

检
、

法三个机关及其所属的侦查员
、

检察员
、

审判员等司法人员
,

才有权收集和调取证据
,

其他

任何机关
、

企业
、

人民团体和个人
,

都无权收集和调取证据
。

如果在特殊需要的情况下做了

这方面的工作
,

也必须经法定机关按法定程序审查核实后
,

才能做为定案的根据
。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
: “

审判人员
、

检察人员
、

侦查人员必 须依照法定程序
,

收集能够证实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
、

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
。 ”
这说明收集证据必须按法定

程序办事
。

至于在收集证据工作中
,

应具体遵守哪些程序 2 刑事诉讼法从第六十二条到第九

十条
,

对如何讯问被告
、

询向证人
、

勘脸
、

检查
、

扣押物证
、

鉴定等
,

都做了明确规定
。

同

时在总则征据部分和审判程序部分
,

对什么人不能作证和核实证据等向题
,

也都做 了相应的

规定
。

审判员
、

检察员
、

侦查员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
, 只能严格执行这些规定

,

不得违反
。

任何违背程序的规定
,

都将危及收集到真实可靠的证据
,

甚至发生侵权行为
。

l 于通过秘密

侦查所取得的证据
,

最终也必须按照法定程序要求加以处理
,

使之合法化而加以采用
。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还规定
: “
严禁刑讯通供和以威胁

、

引诱
、

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

法收集证据
。 ”
这说明我国在收集证据的方法上

,

是严加禁止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的
。

刑

讯逼供的害处是人所共知的
。

过去有人曾说
: “

善良者或因刑逼
,

而为诬服
,

凶恶者或因玩刑

无供
,

终得免罪
” ,

意思是说这种取证方法
,

容易冤枉好人
,

放纵坏人
。

林彪
、 “

四人帮
”

在十

年动乱中所制造的大批冤假错案
,

充分说明这一点
。

同时严刑酷吏
,

自古就是最大弊政之一
,

为人民所深恶痛绝
。

虽然
“

历代对此曾谋有改革
,

惜皆除恶未尽
,

过时复张
。 ”

因此为 了坚决

废除这种野蛮的取证方法
,

我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了对违犯者的具体治罪条款
。

不论

审判员
、

检察员
、

侦查员
,

对此都不得违犯
。

(3) 准确性
。

准确性是整个收集证据工作的核心
。

没有收集证据的准确性
,

就没有打击敌

人
,

惩罚犯罪的准确性
,

就会伤害好人
,

就没有案件规格质量
,

就会损害法律的严肃性
。

为

了准确无误地收集证据
,

除了要掌握及时性
、

合法性
、

连贯性
,

以及策略性以外
,

在收集证

据时必须客观
、

全面
、

深入
、

细致
。

客观
,

就是实事求是
,

从案件实际 出发
,

而不能从主观

想象
、

主观需要出发
。

证据情况原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

要一是一
、

二是二如实反映
,

如

实收集
,

不能主观随意取舍
。

实践当中
,

有的办案人员
,

常常是当他对所办的案件形成某种

一定看法以后
,

就带框框去收集他所需要的证据
,

置其它于不顾
,

甚至在询向证人时
,

用引

诱和逼向的办法
,

把自己的意志加给证人
。

其结果
,

不是搞错了案件
,

就是使侦破案件工 作

走了大弯路
。

这种情况
,

尤其容易出现在愿意收集有罪证据
,

而忽视无罪证据的间题上
,

这

是应该倍加注意的
。

全面
,

主要是指在收集证据范围和内容上进行全面调查
,

不能抓住一点
,

不及其余
。

证据范围
,

除了要注意一切案件的共同的要求以外
,

还要注意每一具体案件的特

殊要求
。

证据内容上
,

不但要收集有罪证据
,

_

而且也要收集无罪证据
,

以及犯罪情节轻重的

证据 , 不但要听取被害人的陈述
,

而且也要耐心倾听被告人的辫护 ; 不但要收集应收集的证

据
,

而且要弄清证据来源和证人与当事人之间有无利害关系等等
。

一句话
,

要兼听
、

兼顾
,



反对片面性
。

深人
,

主要是深入到案件实际当中去
,

把握住证据与案件的实质联系
,

不为表

面现象所迷惑
,

不能听风是雨
。

细致
,

主要是在收集证据过程中
,

不能粗心大意
,

马虎从事
,

要善干从微小的情节中
,

发现重要证据
。

特别是勘查砚场
,

更需如此
。

但是
,

实践中有的侦

查人 员
,

往往在这一点上出漏洞
。

某地王某杀人案
,

就是很好的例证
。

王某与已离婚的妻子

张某及与已登记未同居的妻子赵某在一个室
,

相居一 日
,

赵某死亡
。

勘验时
,

侦查员仅用银

替探知口腔有敌敌畏即结论 自杀
。

后由于抢救医师及家属提出异议
,

经过复勘
,

查知胃内无

毒物
,

而从喉部发现掐痕
,

证明为王
、

张所害
。

( 4) 连贯性和完备性
。

连贯性和完备性
,

都是对收集证据内容要求而言
,

两者既一致而又

不同
。

连贯性是就证据间的联系讲的
,

完备性则是以定案为标准要求收集证据应达到的程度
。

但是
,

没有连贯性
,

也就不存在完备性
。

一个案件的事实
,

是由不同的犯罪发展阶段而构成

的统一整体
.

适应案件发生而形成的各种证据
,

只有互相联系
,

紧密衔接
,

成为完整的证据

链条
,

才能正确反映这个统一整体
,

即案件事实
。

证据链条上任何一个环节上的脱落
,

都将

存在 瓦解全局的可能
,

收集证据的完备性也会因此而受到破坏
。

因此
,

收集证据时决不能将

已收集到的证据单摆浮放
,

必须将它放在整个案件事实之中进行研究
,

并同其它证据相对照
,

看是否同整个案情相吻合
,

是否同其它证据相衔接
,

从而决定继续收集证据工作的方向
。

证

据链条环节的脱落
,

往往表现为所收集到的证据
,

同前后的证据内容不协调
,

如某 甲证明某

乙在行凶杀人时堆备了匕首
,

而在现场上发现的凶器却是斧子 , 或者是完全否定前后证据
,

如某 甲证明某乙于某 日晚九点行凶杀人
,

而丙则证明在同一时间内他正同某乙在电影院看电

影
; 或者是情节中断

,

如从现场发现了作案人的指纹
,

但却与被告的指纹对不上等等
。

办案

人员对于证据链条环节的脱落必须客观的对待
,

不能等闲视之
。

有的通过进一步调查
,

从根

本上动摇了原来的案情
,

有的统一 了矛盾
,

补充了情况
,

衔接了证据链条
,

保证了案件事实

的正确
。

所谓完备性
,

就是通过收集证据查清定案所需要的全部情况
,
包括实施犯罪的全部

情景
,

罪轻罪重的各种情节
,

消除一切疑向和解决一切矛盾的根据
,

以及被告人的自然情况

等
。

如果一个无罪的案件
,

必须收集到充分否定控告罪行的证据
,

作为根据
。

审判实践当中
,

常常有的案件由于证据不足而被退回补充侦查 , 上诉案件中
,

也往往有的案件 由于事实不清

而被发回更审
,

这都是由于在收集证据中没有注意完备性所致
。

(5 )策略性
。

策略是完成战略任务的手段
。

收集证据工作充满同犯罪和同错误思想作斗争

的复杂内容
,

为了及时
、

准确地收集证据
,

也必须讲究策略
。

刑事侦查学将讯问被告
、

询问

证人
、

现场勘查
、

搜查
、

检查
、

扣押
、

辨认
、

鉴定等实施各种侦查行为的手段
,

统一归结为

侦查的策略手段
。

这说明收集各种证据
,

都需要讲究策略
,

讲究方法的
。

但决不能把收集证

据中运用策略
,

同违背法律程序和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混同起来
,

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
。

收

集证据中运用策略
,

是以坚定地执行法律程序为前提的
。

究竟在依照法律程序收集证据中
,

如何运用策略
,

这需要从具体案件的实际情况出发
,

需要从所要查问的对象的具体情况出发
,

没有任何框框
,

关键在于办案人员
,

特别是侦查人员的聪明才智和机智灵活
。

但是
,

司法实践

也为我们在某些方面提供了应当往意的事项
。

比如
,

现场和案情的保密
,
为保全证据

,

对有

毁灭
、

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可能的罪该逮捕的分子或者重大赚疑分子先行拘留 , 为发现证据 (只

有发现证据
,

才能收集证据 ) 而进行的秘密侦查等
。

为从证人 口中取得真实可靠的证词
,

必须

个别询间和讲究询向的方式方法
。

讯向被告人是收集证据中一项政策性和策略性很强的工作
,

审讯者更必须善于掌握
。


